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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修正第十四條之二、第八十八條及第八十九條條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7 月 10 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10200131111 號  

第十四條之二  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之計算，應依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

規定辦理。 

個人有證券交易損失者，得自當年度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其不足減除者，不得

自以後年度之證券交易所得中減除。證券交易損失之減除，以依實際成交價格及原

始取得成本計算損益者為限。 

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及合於第十七條規定申報減除扶養親屬免稅額之受扶養親

屬依前二項規定計算之證券交易所得額，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按百分之十五之稅

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

，除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依前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外，證券交

易所得額以零計算： 

一、當年度出售興櫃股票數量合計在十萬股以上者。 

二、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出售者。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包括在內： 

(一)屬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初次上市、上櫃之股票。 

(二)個人每年所持有該年度各該初次上市、上櫃公司股票，屬承銷取得數量在

一萬股以下。 

三、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起，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但

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其一年度出售金額合計超過十億元者，應就超過十億元之金

額部分，依千分之五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按百分之二十之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不併計綜合所得總額。稽徵機關應於每年四月底前填具稅額計算通知書連同繳款

書寄發納稅義務人，納稅義務人於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期限內繳納稅款者，免將

該證券交易所得額辦理結算申報。 

前項個人得選擇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依第七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五項所定一年度出售金額之計算，以轉讓第四條之一但書第一款規定證券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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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加總計算。但第四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證券之出售金額及透過第三條之四第六

項規定信託基金之出售金額，不予計入。 

個人出售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其成本之計算，應採用加權平均法；其適

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第三款持有期間及第四項第二款規定證券之認定，應採用

先進先出法。 

個人於初次上市、上櫃前取得之股票，於上市、上櫃以後繼續持有滿三年以上者

，以其證券交易所得之四分之一作為當年度所得額，不適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

第三款規定。 

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之查核，有關其成交價格、成本及費用認定方式、未申報或

未能提出實際成交價格或原始取得成本者之核定等事項之辦法，由財政部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個人已向其證券戶所

屬證券商申請選定自一百零二年起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

納稅額，而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之案件，其證券交易所

得額之計算，適用第四項規定。 

第八十八條  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

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

股利淨額；合作社、合夥組織或獨資組織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

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之盈餘淨額。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所給付之薪資、利息、租金

、佣金、權利金、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

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

品交易之所得、執行業務者之報酬，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或

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 

三、第二十五條規定之營利事業，依第九十八條之一之規定，應由營業代理人或給

付人扣繳所得稅款之營利事業所得。 

四、第二十六條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分支機構之國外影片事業，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之營利事業所得額。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依第七十一條第二項或第七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辦理結算

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有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合

夥人之盈餘總額者，應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或決算、清算申報法定截止日前，由扣繳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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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依第九十二條規定繳納；其後實際分配時，不適用

前項第一款之規定。 

前二項各類所得之扣繳率及扣繳辦法，由財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 

第八十九條  前條各類所得稅款，其扣繳義務人及納稅義務人如下： 

一、公司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及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之

股利淨額；合作社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之盈餘淨額；獨資、合夥

組織之營利事業分配或應分配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獨資資本主或合夥組織

合夥人之盈餘，其扣繳義務人為公司、合作社、獨資組織或合夥組織負責人；

納稅義務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股東、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

事業股東、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社員、合夥組織合夥人或獨資資本主。 

二、薪資、利息、租金、佣金、權利金、執行業務報酬、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獎

金或給與、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

金、告發或檢舉獎金、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所得，及給付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

營業場所或營業代理人之國外營利事業之所得，其扣繳義務人為機關、團體、

學校之責應扣繳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破產財團之破產管理人及執行業務者

；納稅義務人為取得所得者。 

三、依前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

人；納稅義務人為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 

四、國外影片事業所得稅款扣繳義務人，為營業代理人或給付人；納稅義務人為國

外影片事業。 

扣繳義務人未履行扣繳責任，而有行蹤不明或其他情事，致無從追究者，稽徵機關

得逕向納稅義務人徵收之。 

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每年所給付依前條規定應扣繳稅

款之所得，及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類之其他所得，因未達起扣點，或因不屬本法規定

之扣繳範圍，而未經扣繳稅款者，應於每年一月底前，將受領人姓名、住址、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及全年給付金額等，依規定格式，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並應於二月

十日前，將免扣繳憑單填發納稅義務人。每年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者，免扣

繳憑單申報期間延長至二月五日止，免扣繳憑單填發期間延長至二月十五日止。 


